
 

 

 

 

「 神 禽 異 獸 — 大 英 博 物 館 藏 珍 展 」 之 《 神 禽 異 獸 探 索 之 旅 》  

(此 免 費 活 動 專 為 身 體 殘 疾 人 士 而 設 ) 

 

 

香 港 藝 術 館 將 於 2012年 1月 20日 至 2012年 4月 11日 舉 行「 神 禽 異 獸 — 大 英 博 物

館 藏 珍 展 」， 展 出 超 過 170件 以 珍 奇 動 物 作 紋 飾 或 造 型 的 作 品 ， 反 映 不 同 時 期 、

不 同 國 家 及 文 化 的 藝 術 傳 統 和 風 貌 。 透 過 豐 富 的 展 品 ， 觀 眾 可 探 討 自 古 人 類 對

自 身 的 期 盼 或 因 生 活 的 恐 懼 而 構 想 的 各 種 神 獸 ， 同 時 亦 揭 示 人 類 與 動 物 界 的 生

存 關 係 。  

 

配 合 這 個 別 具 特 色 的 展 覽 ， 藝 術 館 與 香 港 展 能 藝 術 會 携 手 合 作 ， 按 殘 疾 人

士 的 需 要 設 計 了 一 次 精 彩 的 藝 術 欣 賞 旅 程 。 導 賞 員 會 透 過 影 像 描 述 及 有 趣 的 活

動 ， 讓 殘 疾 人 士 享 受 愉 快 的 藝 術 之 旅 。  

 

活 動 免 費 ， 惟 參 加 者 需 另 購 展 覽 入 場 票 。 成 人 全 票 為 港 幣 $20， 殘 疾 人 士 、

全 日 制 學 生 及 60 歲 以 上 長 者 可 享 半 價 優 惠；本 地 學 校 及 註 冊 非 牟 利 團 體 可 申 請

豁 免 入 場 費。歡 迎 殘 疾 人 士、特 殊 學 校 及 機 構 組 團 參 加，每 團 總 人 數 為 8 至 15

人 (包 括 參 加 者 及 其 陪 同 者 )。  

 

有 興 趣 參 加 的 人 士，請 填 妥 隨 函 回 條，於 1 月 6 日 至 1 月 20 日 期 間 傳 真 至

2777 1211 報 名 ， 稍 後 將 有 專 人 與  貴 學 校 ／ 團 體 ／ 組 團 者 跟 進 安 排 詳 情 。 由 於

名 額 有 限 ， 活 動 將 以 先 到 先 得 形 式 處 理 申 請 。  

 

如 有 查 詢 ， 請 致 電 2777 1771  (香港展能藝術會 賽馬會藝術通達服務中心) 與 謝

燕 儀 小 姐 聯 絡 。  

 

敬 希  貴 學 校 ／ 團 體 向 殘 疾 人 士 宣 傳 並 踴 躍 支 持 和 參 與 。  

 

 

 

香 港 藝 術 館  

服 務 推 廣 組  

2011 年 12 月 5 日

 2777 1771 (香港展能藝術會 賽馬會藝術通達服務中心) /  

2734 2154 (香港藝術館) 

 2777 1211 (報名傳真專用) 

 
LCS MA 18/86 

 
 



 

 

致：  謝燕儀小姐（傳真號碼：2777 1211）   申請編號  (由藝術館填寫)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「 神 禽 異 獸 — 大 英 博 物 館 藏 珍 展 」 之 《 神 禽 異 獸 探 索 之 旅 》  

參 加 表 格  

學校／團體／組團人名稱：   

我們屬於  本地特殊學校  □   註冊非牟利團體  □   殘疾人士自組團體  □   (請    選) 

我們屬於  視障人士 □  聽障人士  □  智障人士  □  痙攣人士 □  輪椅使用者  □ 

其他  □：__________________   (請    選及註明) 

地址︰   

電話：   傳真：   電郵：  

 

 
聯絡人  (1)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手提電話：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建議聯絡時段：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電郵：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聯絡人  (1)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手提電話：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建議聯絡時段：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電郵：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活動日期選擇：  (請於適當空格內選擇最少兩個日期或時段，填 1 或 2 表示首選及次選。) 

2012 年 2 月 

時段          星期 一 二 五 

11:30am -- 12:30pm   3 □ 

2:00pm -- 3:00pm   3 □ 

11:30am -- 12:30pm 6 □ 7 □ 10 □ 

2:00pm 
- 3:00pm 6 □ 7 □ 10 □ 

11:30am -- 12:30pm 13 □ 14 □ 17 □ 

2:00pm -- 3:00pm 13 □ 14 □ 17 □ 

11:30am -- 12:30pm 20 □ 21 □ 24 □ 

2:00pm -- 3:00pm 20 □ 21 □ 24 □ 

11:30am -- 12:30pm 27 □ 28 □  

2:00pm -- 3:00pm 27 □ 28 □  
 

2012 年 3 月 

時段          星期 一 二 五 

11:30am -- 12:30pm   2 □ 

2:00pm -- 3:00pm   2 □ 

11:30am -- 12:30pm 5 □ 6 □ 9 □ 

2:00pm -- 3:00pm 5 □ 6 □ 9 □ 

11:30am -- 12:30pm 12 □ 13 □ 16 □ 

2:00pm -- 3:00pm 12 □ 13 □ 16 □ 

11:30am -- 12:30pm 19 □ 20 □ 23 □ 

2:00pm -- 3:00pm 19 □ 20 □ 23 □ 

11:30am -- 12:30pm 26 □ 27 □ 30 □ 

2:00pm -- 3:00pm 26 □ 27 □ 30 □ 
 

 

參加者資料：(每團總人數以 15 人為限，最少 8 人  [包括參加者及其陪同者]) 

 參與總人數：_____  (殘疾者人數：_____；  陪同者人數 (老師／領隊／親友／義工)：_____ ) 

 參加者年齡：5 歲或以下  □    6-11 歲 □     12-17 歲 □   18 歲或以上  □ 

 需要申請豁免香港藝術館入場費：是  □(請另填「豁免入場費申請表」一併交回)   否 □ 

(只適用於註冊非牟利機構 / 註冊慈善團體 / 本地學校申請) 

 需要免費旅遊車接載往返香港藝術館：是  □(由香港藝術館之友會贊助)   否 □ 

(只適用於註冊非牟利機構 / 註冊慈善團體 / 本地學校申請) 

 需要手語翻譯：是  □(只能配合參觀日期而盡量安排)   否 □    

 如需要其他特別安排，請註明：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

 

★ 
請連同《神禽異獸探索之旅》「參加表格」及「證明文件」一起

傳真至 2777 1211 

 

申請編號 (由藝術館填寫) 

: 

 

: 

 

 
 

_______________ 

豁免入場費 

學校/ 團體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

學校/ 團體性質 ( ※ 請附上有關證明文件副本 ) 

 幼稚園 / 小學 / 中學 /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 註冊認可慈善團體 ※    註冊非牟利機構 ※ 

學校/ 團體地址  

電話  傳真號碼 活動負責人  

有否為是次參觀而額外收取入場費?   沒有    有$ 

 

 

※ 註冊非牟利機構及註冊慈善團體須附上有關證明文件之副本，本館只接受以下 4 種證明文件: 

1. 稅務署依據稅務條例第 88 條發出之信件；或 

2. 香港政府憲報所列之註冊慈善團體名單；或 

3. 社會福利署所發出之信件證明該團體為政府資助的團體；或 

4. 該團體的會章，刊載有關團體解散後，將其財產剩餘贈予或移交予其他相似的機構，或捐作慈善用途。 

 

證書副本必須由機構負責人正式簽署，連同團體蓋印，以示真確。未能提供以上其中一種證明文件之團體，其

申請概不受理。此類團體可自行購買團體票到本館參觀。 

 

藝術館保留批核各項申請的最終決定權。申請是否獲得批准視乎申請人是否完全符合上述條件而定。如申請人

不遵守以上條件或虛報資料，藝術館有權撤回批准及索回全部入場費。 

 

茲證明所填報的資料均正確無訛，並無遺漏。(須由團體負責人，例如主席、行政秘書或負責老師簽署。) 

 

 

 

 
香 HONG 港 KONG 藝 MUSEUM 術 OF ART 館 

「神禽異獸—大英博物館藏珍展」之《神禽異獸探索之旅》 

(此免費活動專為身體殘疾人士而設) 

豁免入場費申請表 (只限申請以上活動) 
只適用於註冊非牟利機構 / 註冊慈善團體 / 本地學校 

* 此表格並非正式入場確認信 * 

學校/ 團體負責人姓名  
 

簽署 

職位   

 

學校/ 團體印鑑 日期   

館方專用  

Received date Finalized on/ by I. Recommended 

II. Not recommended 

I.  Approved/  

II.  Not approved by 

Date Reply sent on 

  
I / II I / II 

  


